关于反馈上海市卫生系统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经费预算评审意见的通知
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上海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评审暂行办法》（沪财预[2010]113号）规定和市财政局下达的2014年财政专项资金评审计划，市财政专项资金评审中心组织专家于2014年11月26日对你单位申报的上海市卫生系统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的预算进行了评审。现根据评审会的情况，并结合专家意见，综合项目单位现场介绍及答疑的情况，对你单位上报项目的预算内容提出修改意见（详见附件1）。
请按专家评审意见以及现场反馈信息，对相关预算内容进行修改完善，重新填写《上海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计划任务书》，并填写《评审反馈意见回复函》（附件2）。请于12月15日前将纸质材料一式3份（签章齐全）以及电子版上报市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处。

联系人：谭姝 18817362387
邮箱：stan11@fudan.edu.cn
附件：1、上海市卫生系统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经费预算评审反馈意见

2、评审反馈意见回复函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2014年12月10日
